
 经 2022 年修正的《1998 年国际劳工组织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 

鉴于国际劳工组织之建立，系确信社会正义是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之必需； 

鉴于经济发展对确保公平、社会进步和消除贫困是必要的但并非充分的
条件，确认，国际劳工组织有必要促进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正义和民主体制； 

鉴于国际劳工组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在其所有权限领域，特
别是在就业、职业培训和工作条件领域中利用标准制定、技术合作和研究所有
这些手段，以保证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是互相
加强对方的组成部分，从而创造有广泛基础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国际劳工组织应特别重视有着特殊社会需要的人员的问题，特别
是失业者和移民工人的问题，动员和鼓励国际、地区和国家各级为解决他们
的问题所作的努力，并促进旨在创造就业的有效政策； 

鉴于为寻求保持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联系，保证工作中基
本原则和权利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因为它能使有关人员在机会平等基础之上
自由要求公平分享其为之作出贡献的财富，以及全面实现人的潜力； 

鉴于国际劳工组织是根据章程授权制定和处理国际劳工标准的国际组织
和主管机构，并在促进作为其章程原则之体现的工作中基本权利方面享有
普遍的支持和认同； 

鉴于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增强的形势之下，重申本组织《章程》中体
现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之永久性并促进其普遍实施刻不容缓； 

国际劳工大会， 

1. 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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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自愿加入国际劳工组织时，所有成员国都已接受其《章程》和《费
城宣言》陈述的原则与权利，以及保证为实现本组织的总体目标而尽
力并充分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从事工作；  

(b) 这些原则和权利在被国际劳工组织内部和外部承认是基本公约的公约
中以具体权利与义务之形式得到体现和发展。 

2. 声明，即使尚未批准有关公约，仅从作为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这一
事实出发，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据《章程》要求，尊重、促进
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它们是： 

(a) 结社自由和有效承认集体谈判权利； 

(b) 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 

(c) 有效废除童工； 

(d) 消除就业与职业歧视；以及 

(e) 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 

3. 承认，为实现这些目标，国际劳工组织有义务根据成员国所确定并
表达的需要，向其提供支援，可通过充分利用其章程手段、行动手段及预
算手段，包括动员外部资源及支助，以及根据《章程》第 12 条的规定，通
过鼓励国际劳工组织与之已建立关系的其他国际组织支持这些努力： 

(a) 通过提供技术合作与咨询服务，以便促进批准并实施基本公约； 

(b) 通过支援尚未能够批准这些公约中的某些公约或全部这些公约的成员
国为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
则所作努力；以及 

(c) 通过帮助成员国为创造有利于经济与社会发展之气候所作的努力。 

4. 兹决定，为全面落实本《宣言》，将根据应被看作是《宣言》之不
可分的组成部分的附件具体说明的办法，实施有意义的和有效的促进性后
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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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强调，不得将劳工标准用于贸易保护主义之目的，并且本《宣言》
及其后续措施中的任何内容不得被援引或被以其他方式用于此种目的；此
外，无论如何不得因本《宣言》及其后续措施而对任何国家的比较利益提
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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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修订本) 
《宣言》的后续措施 1 

I. 总体目的  

1. 下面叙述的后续措施的目的，是鼓励本组织的成员国作出努力，以促
进《国际劳工组织章程》和《费城宣言》所包含并在本《宣言》中得到重申
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2. 按照严格属于促进性质的这一目标，本后续措施将可以确定一些领
域，本组织在这些领域中通过技术合作活动提供的支援，可能会证明有益于
帮助其成员国实施这些基本原则和权利。该后续措施即不是既定监督机制的替
代，也不会妨碍其运转；因此，将不会在本后续措施的框架范围内对那些机制
范围内的特定情况进行审查或复审。 

3. 下面叙述的本后续措施的两个方面是以现行程序为基础的：有关未批
准的基本公约的年度后续措施，仅会对实施《章程》第 19 条第 5(e)款的目前
形式进行某些修改；而关于落实促进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综合报告，将有
益于在大会上向周期性讨论通报有关成员国的需求、国际劳工组织采取的行动，
以及促进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II. 有关未批准的基本公约的年度后续措施  

A. 目的和范围  

1. 目的是以简化的程序为每年审查尚未批准所有基本公约的成员国根据
《宣言》所作的努力提供机会。  

2. 后续措施涉及《宣言》中规定的基本原则和权利的五个领域。  

 

1 编者注：国际劳工大会于 1998 年订立的《宣言》的后续措施原始案文被国际劳工大会于 2010
年通过的附件修订案文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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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 式  

1. 后续措施将以要求成员国根据《章程》第 19 条第 5(e)款提交的报告为
基础。将制定报告的格式，以便在适当考虑《章程》第 23 条和既定惯例的情
况下，从尚未批准一项或多项基本公约的政府那里获得关于其法律和惯例或许
已发生的任何变化的资料。  

2. 由理事会审议经劳工局编辑的这些报告。  

3. 应研究对理事会的现有程序进行调整，以允许在理事会中没有代表的成
员国在理事会讨论期间，能以最适宜的方式，提供可能证明是必要或有益的澄
清，补充其报告中所包含的资料。  

III. 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综合报告  

A. 目的和范围  

1. 综合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就前一个时期注意到的五类基本原则和权利的
情况提供一幅总的动态画面，也是为了作为评估本组织所提供援助效力的基础，
并作为确定下一个时期优先重点的基础，包括采取特别是旨在动员落实优先重
点所需的内部和外部资源的技术合作行动计划的形式。 

B. 方 式  

1. 本报告将在总干事负责之下、在正式资料或根据既定程序收集和评估
的资料的基础上加以汇编。对尚未批准基本公约的国家，报告应特别以前面提
到的年度后续措施的调查结果为依据。对已批准相应公约的成员国，该报告应
特别以根据《章程》第 22 条提交的报告为基础。该报告亦将涉及从国际劳工
组织技术合作以及其它相关活动中汲取的经验。  

2. 本报告将作为总干事报告提交给大会，根据理事会同意的模式，就工
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战略目标进行周期性讨论。然后，应由大会从对有关包
括实施的技术合作优先重点和行动计划在内的国际劳工组织所拥有的所有行动
手段所进行的这一讨论中得出结论，并指导理事会和劳工局行使其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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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当 然  

1. 大会应在适当时候根据所取得的经验对本后续措施的运作情况进行审
议，以评估其是否充分实现了第一部分中表达的总体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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